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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省道名山至兴凯湖公路兴光至兴凯湖博物馆段路面改造工程项目位置涉及鸡西市密山市；项目占地总面积 0.09 平方公里。

与生态保护红线交集面积为 0.00 平方公里，占项目占地面积的 0.00%。

与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数据交集面积为 0.00 平方公里，占项目占地面积的 0.00%。保护地涉及等类型。与自然保护地（现状

管理数据）交集面积为 0.00 平方公里，占项目占地面积的 0.00%。保护地涉及等类型。

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交集面积为 0.00 平方公里，占项目占地面积的 0.00%。与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交集面积为 0.00 平方

公里，占项目占地面积的 0.00%。

与环境管控单元优先保护单元交集面积为 0.03 平方公里，占项目占地面积的 34.19%；与重点管控单元交集面积为 0.06 平方公里，

占项目占地面积的 65.81%；一般管控单元交集面积为 0.00 平方公里，占项目占地面积的 0.00%。

与地下水环境优先保护区交集面积为 0.00 平方公里，占项目占地面积的 0.00%；与地下水环境重点管控区交集面积为 0.00 平方

公里，占项目占地面积的 0.00%，与地下水环境一般管控区交集面积为 0.09 平方公里，占项目占地面积的 100.00%。

经分析省道名山至兴凯湖公路兴光至兴凯湖博物馆段路面改造工程项目与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相交情况如下表所示

注：如项目为点状或线性工程，则查询结果为按“项目范围”字段所选定的距离（默认值 1 米）向外缓冲范围进行分析，本项目

“项目范围”选定值为 16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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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项目与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数据相交情况汇总表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是否
相交

所属地市 所属区县 相交单元名称
相交面积
(平方公里)

相交面积占项
目范围百分比

（%）

生态保护红线与一
般生态空间

 一般生态空间 是 鸡西市 密山市 密山市一般生态空间区 0.03 34.19%

环境质量底线

 其他水环境重点管控区 是 鸡西市 密山市 兴凯湖密山市 0.04 47.28%

 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
控区

是 鸡西市 密山市 穆棱河知一桥密山市7 0.01 12.04%

 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
点管控区

是 鸡西市 密山市 穆棱河知一桥密山市1 0.03 30.72%

 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
控区

是 鸡西市 密山市 穆棱河柳毛河穆棱河口内密山市 小于0.01 9.96%

 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
管控区

是 鸡西市 密山市 密山市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 小于0.01 4.20%

 大气环境一般管控区 是 鸡西市 密山市 密山市大气环境一般管控区 0.09 95.80%

资源利用上线  自然资源一般管控区 是 鸡西市 密山市 密山市自然资源一般管控区 0.0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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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优先保护单元 是 鸡西市 密山市 密山市一般生态空间 0.03 34.19%

 重点管控单元 是 鸡西市 密山市 密山市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 0.01 13.67%

 重点管控单元 是 鸡西市 密山市 密山市城镇空间 小于0.01 4.20%

 重点管控单元 是 鸡西市 密山市 密山市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小于0.01 11.00%

 重点管控单元 是 鸡西市 密山市 密山市其他水环境重点管控区 0.03 36.95%

注：表 1 中二级分类按照优先保护单元、重点管控单元、一般管控单元顺序排列。

表 2 项目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相交情况统计表

序号 水源地名称 水源地级别 水源地类型
与水源保护区
相交总面积
（平方公里）

与一级保护区
相交面积

（平方公里）

与二级保护区
相交面积

（平方公里）

与准保护区
相交面积

（平方公里）
所属地市 所属区县

- - - - 无相交 无相交 无相交 无相交 - -

表 3 项目与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相交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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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名称
与保护区相交总面积

（平方公里）
与核心区相交面积
（平方公里）

与缓冲区相交面积
（平方公里）

与实验区相交面积
（平方公里）

主要保护物种 所属地市 所属区县

- - 无相交 无相交 无相交 无相交 - - -

表 4 项目与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后）相交情况统计表

序号 类型 名称 级别
与自然保护地
相交总面积
(平方公里)

与自然保护地
核心保护区相交面积

(平方公里)

与自然保护地
一般控制区相交面积

(平方公里)
所属地市 所属区县

- - - - 无相交 无相交 无相交 - -

表 5 项目与自然保护区现状管理数据相交情况统计表

序号 类型 名称 级别
与自然保护地
相交总面积
（平方公里）

与自然保护区
核心区相交面积
（平方公里）

与自然保护区
缓冲区相交面积
（平方公里）

与自然保护区
实验区相交面积
（平方公里）

所属地市 所属区县

- - - - 无相交 无相交 无相交 无相交 - -

表 6 项目与地下水环境管控区相交情况统计表

环境管控区编码 环境管控区名称 所属地市 所属区县 管控区类型 管控要求

YS2303826310001 密山市地下水环境一
般管控区

鸡西市 密山市 一般管控区
环境风险管控
1.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应当履行下列义务：（一）严格控
制有毒有害物质排放，并按年度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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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区编码 环境管控区名称 所属地市 所属区县 管控区类型 管控要求

放情况；（二）建立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制度，保证持续有效
防止有毒有害物质渗漏、流失、扬散；（三）制定、实施自
行监测方案，并将监测数据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2.重点单
位新、改、扩建项目地下储罐储存有毒有害物质的，应当在
项目投入生产或者使用之前，将地下储罐的信息报所在地设
区的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3.重点单位应当建立土壤
和地下水污染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定期对重点区域、重点设
施开展隐患排查。发现污染隐患的，应当制定整改方案，及
时采取技术、管理措施消除隐患。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
如实记录并建立档案。重点区域包括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生
产区，原材料及固体废物的堆存区、储放区和转运区等；重
点设施包括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地下储罐、地下管线，以及
污染治理设施等。4.化学品生产企业以及工业集聚区、矿山
开采区、尾矿库、危险废物处置场、垃圾填埋场等的运营、
管理单位，应当采取防渗漏等措施，并建设地下水水质监测
井进行监测，防止地下水污染。5.重点单位通过新、改、扩
建项目的土壤和地下水环境现状调查，发现项目用地污染物
含量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有关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的，土地使用权人或者污染责任人应当参照污染地块土壤环
境管理有关规定开展详细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治理
与修复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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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示意图

省道名山至兴凯湖公路兴光至兴凯湖博物馆段路面改造工程项目与环境管控单元叠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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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道名山至兴凯湖公路兴光至兴凯湖博物馆段路面改造工程项目与地下水环境管控区叠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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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要求

ZH23038210002 密山市一般生态空间 优先保护单元 一、空间布局约束
1.区域准入要求执行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严格限制与生态功能不
一致的开发建设活动。符合区域准入条件的新增建设项目，涉及占用生态空间中的林地、草
原等，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办理；涉及占用生态空间中其他未作明确规定的用地，应当加强
论证和管理。符合条件的农业开发项目，须依法由市县级及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筹安排。除
符合国家生态退耕条件的耕地，并纳入国家生态退耕总体安排，或因国家重大生态工程建设
需要外，不得随意转用。 （2）对依法保护的生态空间实行承载力控制，防止过度垦殖、放
牧、采伐、取水、渔猎、旅游等对生态功能造成损害，确保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 （3）避
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其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4）已经侵占生态空间的，应建立
退出机制、制定治理方案及时间表。 2.水源涵养功能重要区、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重要区
同时执行限制开发建设活动要求： （1）加强大江大河源头及上游地区的小流域治理和植树
造林，减少面源污染。巩固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成果。 （2）限制陡坡垦殖和超载过牧；加
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实行封山禁牧，恢复退化植被 （3）继续加强生态保护与恢复，恢复
与重建水源涵养区森林、草地、湿地等生态系统，提高生态系统的水源涵养能力。坚持自然
恢复为主，严格限制在水源涵养区大规模人工造林。 （4）对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防
风固沙林等防护林只能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对采伐区和集材道应当采取防止水土流
失的措施，并在采伐后及时更新造林。 （5）恢复水土保持功能。在水土保持生态功能保护
区内，实施水土流失的预防监督和水土保持生态修复工程，加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营造水
土保持林 （6）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内要优化城镇开发建设活动的规模、结构和布局，
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发展，新引入的行业、企业不得对优先区域生物多样性造成影
响。 3.土地沙化敏感区同时执行限制开发建设活动要求： （1）水土流失严重、生态脆弱
的地区，应当限制或者禁止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活动，严格保护植物、沙壳、结
皮、地衣等。在侵蚀沟的沟坡和沟岸、河流的两岸以及湖泊和水库的周边，土地所有权人、
使用权人或者有关管理单位应当营造植物保护带。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开垦、
开发植物保护带。 （2）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桥梁、码头和其他拦河、跨河、临河建筑
物、构筑物，铺设跨河管道、电缆，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和其他有关的技术要求。 
（2）在河道管理范围内进行下列活动，必须报经河道主管机关批准；涉及其他部门的，由
河道主管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批准：（1）采砂、取土、淘金、弃置砂石或者淤泥；（2）爆
破、钻探、挖筑鱼塘；（3）在河道滩地存放物料、修建厂房或者其他建筑设施；（4）在河
道滩地开采地下资源及进行考古发掘。 （4）向河道、湖泊排污的排污口的设置和扩大，由
属地省级生态环境部门负责确定本行政区域内分级审核权限。 4.黑龙江鸡西铁西自然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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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要求

区、黑龙江兴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时执行本清单禁止开发建设活动要求： （1）禁止在
自然保护区内进行砍伐、放牧、狩猎、捕捞、采药、开垦、烧荒、开矿、采石、挖沙等活
动；但法律、行政法规等另有规定的除外。禁止任何人进入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因科学研
究的需要，必须进入核心区从事科学研究观测、调查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
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并经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批准；其中，进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
区的，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2）禁止
在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开展旅游和生产经营活动。严禁开设与自然保护区保护方向不一致的
参观、旅游项目。 （3）禁止在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内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
区。 （4）禁止在自然保护区及其外围保护地带建立污染、破坏或者危害自然保护区自然环
境和自然资源的设施。 （5）核心区和缓冲区内不得建设任何生产设施；实验区不得建设污
染环境、破坏资源或者景观的生产设施。 限制开发建设活动要求： 在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
内，不得建设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或者景观的生产设施；建设其他项目，其污染物排放不得
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5.黑龙江鸡西兴凯湖森林公园同时执行“禁止开
发建设活动要求：1）在国家级自然公园内开展相关活动和设施建设，不得擅自改变其自然
状态和历史风貌。2）禁止擅自在国家级自然公园内从事采矿、房地产、开发区、高尔夫球
场、风力光伏电场等不符合管控要求的开发活动。3）禁止违规侵占国家级自然公园，排放
不符合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及其他的废水、污水，倾倒、堆放、丢弃、
遗撒固体废物等污染生态环境的行为。限制开发建设活动要求：国家级自然公园范围内除国
家重大项目外，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自然公园内居民和其他合法
权益主体依法依规开展的生产生活及设施建设；符合自然公园保护管理要求的文化、体育活
动和必要的配套设施建设；符合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的其他活动和设施建设；法律法规和
国家政策允许在自然公园内开展的其他活动。 6.鸡西市哈达水库饮用水水源、鸡西市七台
河市供水工程饮用水水源同时执行 （1）饮用水地表水源各级保护区及准保护区内均必须遵
守下列规定： ①禁止一切破坏水环境生态平衡的活动以及破坏水源林、护岸林、与水源保
护相关植被的活动。 ②禁止向水域倾倒工业废渣、城市垃圾、粪便及其它废弃物。 ③运输
有毒有害物质、油类、粪便的船舶和车辆一般不准进入保护区，必须进入者应事先申请并经
有关部门批准、登记并设置防渗、防溢、防漏设施。 ④禁止使用剧毒和高残留农药，不得
滥用化肥，不得使用炸药、毒品捕杀鱼类。 ⑤禁止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 ⑥禁止设
置排污口。 （2）饮用水地表水源各级保护区及准保护区内必须分别遵守下列规定： ①一
级保护区内：禁止新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
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禁止向水域排放污
水，已设置的排污口必须拆除；不得设置与供水需要无关的码头，禁止停靠船舶；禁止堆置
和存放工业废渣、城市垃圾、粪便和其他废弃物；禁止设置油库；禁止从事种植、放养畜禽
和网箱养殖活动；禁止可能污染水源的旅游活动和其他活动。 ②二级保护区内：禁止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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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要求

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已建成的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原有排污口依法拆除或者关闭；禁止设立装卸垃圾、粪便、油类和
有毒物品的码头。 ③准保护区内：禁止新建、扩建对水体污染严重的建设项目；改建建设
项目，不得增加排污量。 （3）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水环境保护的需
要，可以规定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采取禁止或者限制使用含磷洗涤剂、化肥、农药以及
限制种植养殖等措施。 （4）饮用水地下水源各级保护区及准保护区内均必须遵守下列规
定：禁止利用渗坑、渗井、裂隙、溶洞等排放污水和其它有害废弃物；禁止利用透水层孔
隙、裂隙、溶洞及废弃矿坑储存石油、天然气、放射性物质、有毒有害化工原料、农药等；
实行人工回灌地下水时不得污染当地地下水源。 ①一级保护区内：禁止建设与取水设施无
关的建筑物；禁止从事农牧业活动；禁止倾倒、堆放工业废渣及城市垃圾、粪便和其它有害
废弃物；禁止输送污水的渠道、管道及输油管道通过本区；禁止建设油库；禁止建立墓地。
②二级保护区内：1）对于潜水含水层地下水水源地：禁止建设化工、电镀、皮革、造纸、
制浆、冶炼、放射性、印染、染料、炼焦、炼油及其它有严重污染的企业，已建成的要限期
治理，转产或搬迁；禁止设置城市垃圾、粪便和易溶、有毒有害废弃物堆放场和转运站，已
有的上述场站要限期搬迁；禁止利用未经净化的污水灌溉农田，已有的污灌农田要限期改用
清水灌溉；化工原料、矿物油类及有毒有害矿产品的堆放场所必须有防雨、防渗措施。2）
对于承压含水层地下水水源地：禁止承压水和潜水的混合开采，作好潜水的止水措施。③准
保护区内：禁止建设城市垃圾、粪便和易溶、有毒有害废弃物的堆放场站，因特殊需要设立
转运站的，必须经有关部门批准，并采取防渗漏措施；当补给源为地表水体时，该地表水体
水质不应低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标准；不得使用不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的
污水进行灌溉，合理使用化肥；保护水源林，禁止毁林开荒，禁止非更新砍伐水源林。 7.
黑龙江鸡西密山马兰花湿地公园同时执行禁止开发建设活动要求： 1）禁止擅自征收、占用
国家湿地公园的土地。 2）除国家另有规定外，国家湿地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开（围）
垦、填埋或者排干湿地；截断湿地水源；挖沙、采矿；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圾；
从事房地产、度假村、高尔夫球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
项目和开发活动；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
引入外来物种；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污、放生；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
活动。 3）在国家级自然公园内开展相关活动和设施建设，不得擅自改变其自然状态和历史
风貌。 4）禁止擅自在国家级自然公园内从事采矿、房地产、开发区、高尔夫球场、风力光
伏电场等不符合管控要求的开发活动。 5）禁止违规侵占国家级自然公园，排放不符合水污
染物排放标准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及其他的废水、污水，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固体废
物等污染生态环境的行为。 限制开发建设活动要求： 国家级自然公园范围内除国家重大项
目外，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自然公园内居民和其他合法权益主体
依法依规开展的生产生活及设施建设；符合自然公园保护管理要求的文化、体育活动和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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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配套设施建设；符合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的其他活动和设施建设；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
允许在自然公园内开展的其他活动。 8.兴凯湖翘嘴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同时执行 
①不得损害水产种质资源及其生存环境。 ②禁止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从事围湖造田工
程。 ③禁止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新建排污口。 ④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附近新建、改
建、扩建排污口，应当保证保护区水体不受污染。 ⑤特别保护期内不得从事捕捞、爆破作
业以及其他可能对保护区内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活动。 ⑥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区内从事修建水利工程、疏浚航道、建闸筑坝、勘探和开采矿产资源、港口建设等工程建设
的，或者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外从事可能损害保护区功能的工程建设活动的，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编制建设项目对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影响专题论证报告，并将其纳入环境影响
评价报告书。
二、污染物排放管控
/
三、环境风险防控
/
四、资源开发效率要求
/

ZH23038220003
密山市水环境城镇生活

污染重点管控区
重点管控单元

一、空间布局约束
除干旱地区外，新建城区应全面实行雨污分流，鼓励对初期雨水进行收集、处理和资源化利
用。
二、污染物排放管控
1.新区污水管网规划建设应当与城市开发同步推进，除干旱地区外均实行雨污分流。 2.强
化城中村、老旧城区和城乡结合部污水截流、收集。 3.推进合流制排水系统雨污分流改
造，难以改造的，应采取截流、调蓄和治理等措施；推进现有污水处理设施配套管网建设；
进一步提高城市、县城生活污水收集处理效能。 4.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土空间、
水污染防治、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等规划，合理确定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标准，统
筹安排管网、泵站、污水处理厂以及污泥处理处置、再生水利用、雨水调蓄和排放等排水与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改造，提高城镇污水收集率和处理率。
三、环境风险防控
/
四、资源开发效率要求
/

ZH23038220002 密山市城镇空间 重点管控单元 一、空间布局约束
1.执行本清单 （1）严禁在人口密集区新建危险化学品生产项目，城镇人口密集区危险化学
品生产企业应搬迁改造。 （2）禁止在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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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 2.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同时执行 （1）科学划定畜禽养
殖禁养区。 （2）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等地下水易受污染地区优先种植
需肥需药量低、环境效益突出的农作物；在西部干旱区发展谷子、高粱等耐旱杂粮种植；在
北部四、五积温区开展米豆麦轮作，促进化肥需求低的农作物面积恢复性增长。 （3）水环
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同时执行除干旱地区外，新建城区应全面实行雨污分流，鼓励对
初期雨水进行收集、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二、污染物排放管控
1.执行本清单：加快 65t／h以上燃煤锅炉（含电力）超低排放改造。 2.水环境农业污染重
点管控区同时执行 （1）支持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开展标准化改造和建设，提高畜禽
粪污收集和处理机械化水平，实施雨污分流、粪污资源化利用，控制畜禽养殖污染排放。 
（2）畜禽养殖户应当及时对畜禽粪便、污水进行收集、贮存、清运，或者进行无害化处
理。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对本行政区域的畜禽散养密集区畜禽粪便、污水进行集中处理利
用，督促乡镇人民政府建设或者配备污染防治配套设施。 （3）全面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
控，科学合理使用农业投入品，提高使用效率，减少农业内源性污染。 3.水环境城镇生活
污染重点管控区同时执行 （1）新区污水管网规划建设应当与城市开发同步推进，除干旱地
区外均实行雨污分流。 （2）强化城中村、老旧城区和城乡结合部污水截流、收集。 （3）
推进合流制排水系统雨污分流改造，难以改造的，应采取截流、调蓄和治理等措施；推进现
有污水处理设施配套管网建设；进一步提高城市、县城生活污水收集处理效能。 （4）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合理确定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标准，统筹安排管网、泵站、污水
处理厂以及污泥处理处置、再生水利用、雨水调蓄和排放等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改
造，提高城镇污水收集率和处理率。
三、环境风险防控
化工园区与城市建成区、人员密集场所、重要设施、敏感目标等应当保持规定的安全距离，
相对封闭，不应保留常住居民，非关联企业和产业要逐步搬迁或退出，妥善防范化解“邻
避”问题。严禁在松花江干流及一级支流沿岸 1公里范围内布局化工园区。
四、资源开发效率要求
1.推进污水再生利用设施建设。 2.公共建筑必须采用节水器具，限期淘汰公共建筑中不符
合节水标准的水嘴、便器水箱等生活用水器具。

ZH23038220004 密山市水环境农业污染
重点管控区

重点管控单元 一、空间布局约束
1.科学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 2.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等地下水易受污
染地区优先种植需肥需药量低、环境效益突出的农作物；在西部干旱区发展谷子、高粱等耐
旱杂粮种植；在北部四、五积温区开展米豆麦轮作，促进化肥需求低的农作物面积恢复性增
长。
二、污染物排放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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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支持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开展标准化改造和建设，提高畜禽粪污收集和处理机械化
水平，实施雨污分流、粪污资源化利用，控制畜禽养殖污染排放。 2.畜禽散养密集区所在
地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对畜禽粪便、污水进行集中处理利用，督促乡镇人民政府建设或者
配备污染防治配套设施。 3.全面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科学合理使用农业投入品，提高
使用效率，减少农业内源性污染。
三、环境风险防控
/
四、资源开发效率要求
/

ZH23038220005
密山市其他水环境重点

管控区
重点管控单元

一、空间布局约束
/
二、污染物排放管控
/
三、环境风险防控
1.加强黑龙江等跨国界水体环境风险管控。
四、资源开发效率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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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说明：
生态保护红线：为按照《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辽宁等省（市）启用“三区三线”划定成果作为

报批建设项目用地用海依据的函》（自然资办函〔2022〕2341号）批复的黑龙江省划定成果。
自然保护地：根据2023年黑龙江省林业和草原局提供的《黑龙江省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

黑龙江省自然保护地分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
质公园）三大类。目前，平台提供的自然保护地符合性分析内容包括整合优化前、后两套数据比对结
果。

其他法定保护地：除自然保护地外，本平台还包括生态环境和农业农村部门提供的其他两类法定
保护地数据，分别是：截至2023年 9月已批复的县级及以上城镇和千吨万人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地表水和地下水），截至2023年 9月已批复的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产业园区：包括截至2023年 9月已批复的国家级、省级开发区，以及地方提供的市级工业园区。
永久基本农田：涉及项目是否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以自然资源部门查询结果为准。
分析结果使用：本平台数据根据有关主管部门最新数据按年度联动更新。平台出具的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分析报告仅作为指导开展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与环境保护相关要求的符合性分析，是前期筹
划阶段技术层面的初步结论和环境准入的初步判断，分析结果仅供参考，不替代必要调查分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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